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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强宏：我们是对合规化与高质量发展最有执念的一方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北京报道

电动自行车已是当前许多中

国居民城市短途出行的刚需。从

数据上看，全国的保有量约有4亿

辆，且每年的销售量都有数千万

辆。在买菜、接送小孩、通勤上班

等日常生活场景中，电动自行车是

众多居民的出行首选。

但电动自行车也是一把双刃

剑。充电过程带来的安全隐患、超

速行驶引发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乱停乱放现象背后的城市管理问

题，是电动自行车当前常被诟病的

问题。但结合中国居民对于城市

短途出行的刚需，以及庞大的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当前采用“一刀切”

式的限制措施显然难以有效解决

以上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4月12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各个地方及

相应的监管部门提出了要求，一方

面要注重电动自行车的系统治理，

强化标准引领和监管执法，全面提

升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用、停

放、充电、报废回收等各环节安全

水平；另一方面，要注重疏堵结合，

完善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大力推

进充电设施建设、蓄电池以旧换新

等工作，在加强安全监管的同时更

好满足群众生活需求。4月19日，

在由中国经营报社、中经传媒智库

主办的“两轮电动车高质量发展，共

享经济提供助力”研讨会上，来自行

业协会、相关企业的代表以及专家

学者，对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动自行

车的发展与管理展开了讨论。

其中，哈 作为最早看到市场

需求的企业之一，推出共享电动自

行车，到今年已有七年时间。该公

司公共事务总裁胡强宏表示：“我

们认为，在当前的城市挑战下，引

入集中管理、数据驱动、平台监管

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补充

或替代的方案，有望通过运营平台

统一的管理和维护，降低火灾隐

患；同时抑制私人电动自行车的快

速增长，减轻私人电动自行车带来

的管理压力；提高城市整体的交通

效率和使用安全性。”

电动自行车已是刚需
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会如此流行？

多位与会嘉宾认为，电动自行

车具有价格便宜、驾驶容易、使用

方便的特点，而且停车方便，无须

担心道路拥堵。此外，持有、养护、

维修的成本都很低。特别是在点

对点的短途出行场景中，其优势更

加突出。

在此背景下，由共享出行平台

投放的电动自行车不仅能满足许

多居民的出行需求，补充城市交

通服务，也便于监管部门进行安全

管理。

多位与会嘉宾还认为，新能源

车与共享电动自行车，都是中国电

气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符合国

家“双碳”目标的方向。其中，共享

电动自行车企业普遍采用的是具

有绿色环保、寿命长、质量轻等优

势的工业级磷酸铁锂电池，并严格

按照国家环保相关规定要求制定

了废旧电池报废、回收和处置程

序，联合工信部发布的白名单内的

专业动力电池回收企业，安全有序

拆解回收电池，进一步实现电池的

梯次利用。在处理报废退役电池

的循环上，共享电动自行车也有集

约化的优势，效率大大优于私人电

动车电池的回收。

“我们也在挖掘自己的其他价

值。哈 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自

行车都不是孤立的物理设备，其实

是在线的。共享单车与共享电动

自行车现在是北斗芯片民用规模

最大的物联网集群，每一辆车都是

一个物联网设备，每一辆车都是一

个北斗终端的应用。”胡强宏补充

道，“这些车辆形成了城市数字化

交通建设的最小数字单元。运营

企业和城市管理部门得以利用这

些数据，实现智能调度、维护保养、

车辆供需平衡和路面秩序治理，或

是接入城市整体交通系统，打造数

字孪生交通，贡献更大的价值。”

电动自行车的三大问题
虽然市场对电动自行车与共

享电动自行车的认可度近年来逐

渐提高，但胡强宏认为，这种刚需

必须以安全作为前提。

记者了解到，目前监管部门、

居民、企业等各方面对私人电动自

行车的诟病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严

重威胁人民财产安全的火灾隐患，

车辆电池本身的质量安全以及充

放电过程中的起火危险，再加上私

自改装、私自组装情况突出，隐患

风险更被放大。据国家消防救援

局统计，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

行车火灾2.1万起，较2022年上升

17.4%；2022 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

行车火灾1.8万起，比2021年上升

23.4%。而不久前发生在南京某小

区的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造成了

多人伤亡，再次给城市安全管理敲

响警钟。

行业数据显示，与充电有关的

电动车火灾占到五分之四以上。

这其中，在居民楼里充电发生火灾

危害最大。虽然有一些地方性法

规已经对人员密集性场所要求配

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区域，建设

集中充电设施，但受客观条件限

制，目前居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建设仍然存在布局不够均衡、部

分充电设施企业运营维护不到位、

收费标准混乱等现象。

其次是道路行驶安全问题，骑

电动自行车上路无须经过任何交

规考试或者骑行安全考试，道路违

规现象频发。

最后是停放空间不足，停放秩

序乱引发的矛盾。

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解决方案
也正因为以上原因，如果行业

想要可持续健康发展，胡强宏坦言：

“以哈 为代表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运营企业，是最愿意拥抱合规化、

对高质量发展最有执念的一方。”

胡强宏表示，目前私人电动自

行车的安全隐患和管理挑战，共

享电动自行车的特性恰恰能逐一

化解。

首先，共享电动自行车均符合

国家强制性标准，杜绝改装，并通

过 3C 认证。其次，国家标准强制

要求电动自行车设计的最高车速

应不大于 25km/h，共享电动自行

车在车速达到15km/h时具有超速

行驶提醒功能，相较于私人电动自

行车或者快递外卖车辆私自改装

突破限速，路面秩序更加安全。此

外，与其管理数百万的私人车主，

管理主要几家共享电动自行车运

营企业显然效率更高。

对于当前安全隐患最大的充

电问题，胡强宏强调：“共享电动自

行车在运营上，我们自建仓库和换

电柜网络，直接把充、换电这一环

节集中到换电柜，与居住区域保持

安全距离，不仅更安全，对于换电

柜的权责维护也更到位。并且在

换电柜建设上，通过安装具备独立

消防设备且符合室外安全与消防

要求的换电柜，标准化配置消防设

备，实时监控充电终端电流、电压、

功率及配电设备温度等状态信息，

实现充、换电安全闭环管理。”

“我们经过调研、论证、试点

等，想建议开放城市共享电动自行

车以及换电柜的铺设。一是建议

城市交通部门、消防部门，住建、应

急等有关单位，调研共享电动自行

车行业发展现状、运营能力等，研

究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有序引入可

行性，通过科学测算模拟，设立试

点运营区域等方式，逐步推进共享

电动自行车的投放，引导市民安全

使用，通过市场机制，改善电动自

行车使用环境，减少火灾在内的

各类隐患和威胁。”胡强宏继续说

道，“二是推广共享换电模式，形

成完整的社区基建和补能网络，

纳入小区改造计划、以旧换新项

目。对于存量的私人电动自行车，

进一步推进换电柜模式的覆盖，以

减少居民充电的安全隐患。”

李晓华：共享电动自行车产业生态位不可或缺 治理重在精准与高效
本报记者 谭伦 北京报道

凭借便利、经济、环保等优势，

电动两轮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

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艾瑞咨询

发布的《2023年中国两轮电动车行

业白皮书》显示，2022年，中国电动

两轮车销量达5010万辆，同比增长

15.2%，预计 2023 年销量将达 5400

万辆，增速达7.8%。

“这意味着，如果把各种各样

的出行工具看作一个产业生态，那

电动自行车在其中占据一个不可

或缺的生态位。”4 月 19 日，在“两

轮电动车高质量发展，共享经济提

供助力”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华

表示，在城市交通面临堵车、停车

困扰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电动自行

车在短距离出行、解决交通堵塞、

降低停车困扰、节约成本等方面具

备不可替代的优势。

这些优势使得电动自行车的

市场规模逐步增长，而当下共享经

济的普及，进一步释放了电动自行

车的发展价值。“所谓共享经济的

实质就是使用而不占有，这等于节

约了资源。”李晓华指出，解决交通

拥堵、停放难问题，是共享经济对

电动自行车发展的助力价值之一。

同时，在其看来，共享模式对

电池安全监管和跨行业多头管理

具备优势。李晓华指出，对于车辆

质量的把控，特别是对电池安全隐

患的把控，光靠个人私家车主很难

解决；而生产标准制定、出厂检测、

电池安全管理责任部门的分散，也

增加了产业治理的难度。

此外，由于短期内市场规模激

增带来的安全事故频发，舆论对于

加强电动自行车监管的声音日益

增多。这一趋势与强市场供需之

间产生的矛盾，也进一步为共享电

动自行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对此，李晓华也提出了关于共

享电动自行车产业治理方面的建

议。他表示，对车辆投放进行精准

管理，重视电池安全和共享车辆停

放设施的高效管理，以及加强价格

监管，是当前产业监管者需要重视

的问题。

李晓华还强调了提高骑行基

础设施水平的重要性。“全球一些

主要的国际大都市对自行车的骑

行和停放非常友好，随着未来中国

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治理水平

也需要相应提升。”李晓华指出，这

不仅可以拉动经济，也能同时成为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国际化水平的

着力点。

本报记者 李静 北京报道

4 月 19 日，在研讨会上，中国

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工程

师王健南指出，共享电动自行车以

及共享单车应该作为城市公共交

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跟城市公共

交通不是竞争的关系。共享电动

自行车的出现实际上增加了公共

交通的分担率，能够更好地保证人

们的绿色出行，更好地拓展公共交

通的服务半径。

共享电动自行车既然作为城

市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政府部门

就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配套。但

很多一线城市不鼓励发展共享电

动自行车，主要顾虑来自共享电驱

动自行车带来的若干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对电动自行车

的认知问题。“对于电动自行车的

性质，我们认为它是介于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之间，所以对它的管理方

式，也应该是介于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之间。但目前国家对于电动自

行车的管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

定。”王健南说道，例如，电动自行

车或许可以参考机动车管理，设定

强制报废年限。因为电动自行车

包含电池和电机等装置，超期服役

产生的不论是消防隐患还是道路

骑行隐患都非常大。再比如，电动

自行车的车牌还不是全国统一，导

致异地监管时，公安部门对于车辆

信息掌握不全，在执法取证方面存

在很大的难题。现在机动车在推

行电子车牌，电动自行车也可以考

虑推行电子车牌，利用信息化的手

段来降低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监管

和执法取证的难度。

电动自行车在一线城市推行难

的另一个问题是，车辆行驶速度过

快可能导致安全问题。2018年，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电动自行

车安全技术规范》将电动自行车分

为两大类，即电驱动和电助动。其

中，电助动自行车相比电驱动自行

车的电池容量更小，意味着充电方

面安全性更高。此外，电动自行车

的电机是为脚踏骑行提供补充动力

的，必须有脚蹬的动作才能前行，这

也从原理上决定了电助动自行车的

速度不会很快。“主要顾虑速度引发

的安全问题，一线城市不鼓励发展

共享电动自行车，但是不是可以折

中考虑让电助动自行车在一线城市

推广发展？”王健南说道。

共享电动自行车在城市发展

中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骑行基础

设施问题，这既包括动态交通的路

网建设，也包括静态交通中的电动

自行车的停放、充电场地等。

王健南认为，在有条件的高等

级路段，非机动车道应该试行快慢

分道。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的

一部分，但和人力自行车相比，又

有非常明显的速度差。对非机动

车道进行快慢分道，既能保障电动

自行车不被机动车交通所干扰，同

时电动自行车也不会干扰人力自

行车和行人的交通。

在静态交通方面，共享电动自

行车对轨道接驳的需求非常强，现

在很多地方出现的共享电动自行

车停放秩序问题，本质上其实是城

市用地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停放

场地需求不能满足的问题。王健

南建议，在规划城市用地时，有关

部门需要考虑是否可以在轨道交

通站点出入口安排足够大的电动

自行车停车用地。

本报记者 谭伦 北京报道

“自行车的功能已经发生改

变，以前是代步通勤，现在已经变

成运动休闲，而前者的功能基本已

被共享单车取代。”在 4 月 19 日的

“两轮电动车高质量发展，共享经

济提供助力”研讨会上，中国自行

车协会行业发展部主任郑小玲如

是表示。

作为我国自行车行业的全国

性组织，郑小玲所在的中国自行

车协会掌握着全国自行车的流通

数据。据郑小玲介绍，目前我国

自行车每年有约 7000 万辆的产

量，其中 80%都出口，国内购买的

主体已多是私人玩家，而用于代

步的市场基本已被共享单车所

占据。

该协会日前发布的《2023两轮

绿色出行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居

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时间为

13.6分钟，相较于2022年同比提升

7%。其中，骑行用户中，私人自行

车用户仅占38.4%。共享单车在满

足通勤需求方面作用巨大，而私人

自行车则被更多用于满足居民健

身、娱乐、社交目的。

受此带动，近年来电动自行车

市场也一路走高。不过，郑小玲透

露，受到今年年初南京电动自行车

起火事件影响，这一趋势下滑明

显。4月12日，国务院首次就整治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召开常务工

作会议，强调加强标准引领和监管

执法，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生产、

销售、使用、停放、充电、报废回收

等各环节安全水平。

一时之间，产业各方对于电动

自行车的规模化前景也迅速转为

保守。对此，郑小玲认为，安全与

市场并不对立，应该从更为正向的

角度去看待未来电动自行车市场

的发展前景。

“完善行业监管标准，提高产

品本身安全水平，对于电动自行车

产业的长远发展其实是件好事，不

符合安全要求的企业会被淘汰，倒

逼整个行业加快转型，走向高质量

发展。”郑小玲表示。

截至目前，包括《电动自行车

电 气 安 全 要 求 》（GB 42295—

2022）、《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GB 17761—2018）与《电动自

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GB

42296—2022）在内的强制性国家

标准，共同构成我国电动自行车整

车产品及充电器安全标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郑小玲透露，目前各相关部

门正在听取来自行业、企业的建

议，还将出台一系列行业治理方

案。对此，郑小玲建议，共享平台

企业可先行在一 些 城 市 进 行 试

点 ，以 进 一 步 探 索 科 学 高 效 的

管 理 机 制 ，及 市 场 规 模 化 部 署

的发展路径，以逐步打消主管部

门以及大众的顾虑，从而为未来

电动自行车产业高水平发展制造

契机。

郑小玲：建议共享平台企业开展城市试点

王健南：共享电动自行车跟城市公共交通不是竞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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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南

中国自行车协会行业发展部主任

郑小玲

在当前的城市挑战

下，引入集中管理、

数据驱动、平台监管

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通过平台统一的管

理和维护，可以降低

火灾隐患，减轻私人

电动自行车带来的

管理压力，提高城市

整体的交通效率和

使用安全性。


